
内江师范学院

关于公示2016年跨校“专升本”拟录取名单的通知
各对口升本学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川教函〔2016〕151号）文件和《内江师范学院关于跨校选拔2016届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实施意见》（内师院发〔2016〕46号）文件精神，请各校进行跨校“专升本”拟录取名单公示，具体要求如下：
一、“专升本”拟录取名单确定

1、考试选拔：按专升本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取学生名单。
2、免试录取：按文件中免试录取政策确定拟录取名单。

二、其它事项

1、各对口学校将“专升本”拟录取公示电子文档报我校教务处，纸质文档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寄我校教务处。
2、“专升本”学生须写出专升本书面申请书，于6月13日将申请书交我校教务处注册中心（由贵校统一收齐后邮寄），过期视为自动放弃“专升本”资格。

3、跨校“专升本”学生入学后编入本科相应专业的三年级，按升入专业、年级本科生收费标准及所修学分缴纳学费（2014级本科专业学费见附件）。请“专升本”的学生于6月13日下午5:00前到我校计财处收费科预交下学年的学费（学生可将预交学费打入我校帐户，开户行名称附后）, 过期视为自动放弃“专升本”资格。
    4、6月6日公示“专升本”拟录取名单，公示期为一周。

4、公示结束后，请各校在6月14日前，按“专升本录取信息平台”格式要求，将预录取名单电子文档报内江师范学院教务处，纸质文档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寄内江师范学院教务处。
附： 2014级本科专业学费
                                          “专升本”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附件：2014级本科专业学费：

	本科专业名称
	学费（元/年）
	两年总学费（元/年）

	经济学
	3700 
	7400

	学前教育
	3700
	7400

	小学教育
	3700
	7400

	汉语言文学
	3700
	7400

	英语
	3700
	7400

	电子信息工程
	4100
	8200

	通信工程
	4100
	8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00
	8200

	软件工程
	4100
	8200

	土木工程
	5500
	11000

	工程造价
	4100
	8200

	市场营销
	3700
	7400

	音乐学
	5000
	10000

	动画
	8000
	16000

	视觉传达设计
	6000
	12000

	环境设计
	6000
	12000


说明：2016届“专升本”学生按2014级本科对应专业学费标准在规定时间预交下学年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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